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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致：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 （招标采购人名称）：

根据贵方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营养食堂食材配送服务项目的招标公

告（项目编号：GGZC2026-G3-040011-GXXY），签字代表 杨怡 （全名）经正式

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贵港市覃塘区荷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投标人名

称）提交资信/商务文件、技术文件、报价文件加密投标文件 一 份。

据此函，签字人兹宣布同意如下

总报价为（大写）百分之 九十九 ，小写( 99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具体起止时间以签订合同为准） 。

2.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的话）以

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已经了解我方对于招标文件、采购过程、采

购结果有依法进行询问、质疑、投诉的权利及相关渠道和要求。

3.投标人在投标之前已经与贵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完全理解并接受

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对招标文件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再有异议。

4.本投标有效期自开标日起 60 天。

5.如中标，本投标文件至本项目合同履行完毕止均保持有效，本投标

人将按“招标文件”及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6.投标人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政府南面（布山古郡文化街西侧 1-1

号）【一照多址企业

邮编： 537100 电话： 0775- 4280902

传真： / 投标人代表姓名 杨怡 职务： 总经理

投标人名称(公章)：贵港市覃塘区荷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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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市覃塘支行

银行账号： 80501501510000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签章）：

日 期： 2026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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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报价表

采购项目编号: GGZC2026-G3-040011-GXXY

采购项目名称: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营养食堂食材配送服务

项号 服务名称 采购内容 价格折扣率（%） 备注

1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

医院营养食堂食材

配送服务

为医院食堂猪肉、鸡肉、鸭肉、牛肉、

鱼、蔬菜、米粉、糕点、花生油、调味

品、冷冻品、豆腐类等日常所需的食材

配送。如需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详见

招标文件第二章《招标项目服务需求》。

大写：百分之九十九

小写： 99 %

无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具体起止时间以签订合同为准）。

1、本项目投标应以价格折扣率报价（以%表示，折扣率报价精确到个位数）。投标报价折扣率范围：

≤100%。（如：供货产品打九七折即投标折扣率为97%，以此类推），否则，作无效报价处理。

2、实际采购时，上述数量仅作投标报价使用，结算时按实际采购数量结算。

3、投标人必须就《招标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全部内容做完整唯一报价。否则，其报价将被拒绝。

如果投标人所填报的内容与招标文件相比较有存在漏项的状况且在评审时被接受，则将被认为该

遗漏项目已包含在报价中，中标人在服务时应严格按投标文件要求的内容完整提供，不得要求招

标人对其漏报的款项追加支付货款。

4、投标人的报价大写折扣率和小写折扣率不一致的，以大写折扣率为准；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

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如果因投标人原因引起的报价失误，并在评审时被接

受，其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5、不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

投标人名称（签章）：贵港市覃塘区荷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报价时间：2026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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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贵港市覃塘区荷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贵港市覃塘区荷

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参加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单位名称）的贵港市覃塘区

人民医院营养食堂食材配送服务（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贵港市覃塘区人民医院营养食堂食材配送服务（标的名称），属于 批发业 ；

承建（承接）企业为贵港市覃塘区荷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13 人，营业收入为 86364708.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8227966.79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 ；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贵港市覃塘区荷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5月 14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

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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